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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 2019-024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4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证 e互动对投资者近期就公司涉及工业大麻事项的相关提问进行了集中回复，回复中

提及公司子公司云南云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杏公司”）在获得加工工业大

麻花叶项目申请批复后的有关改造、试制工期和改造完成后的生产线加工处理能力等内

容，现就相关事项做出风险提示： 

1、关于改造试制工期，公司回复“按正常预计，云杏公司改造和试制工期将在 3至 5

个月内完成”。但是，上述时间属于公司的初步预计，由于受到国家法规政策变化、监管

要求变化、试制实施过程和结果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实际工期存在未达到预计工期目标

的可能。 

2、关于生产线年加工处理能力，公司回复“据初步测算估计，改造完成后的提取生

产线年加工处理工业大麻花叶（干品）能力可达 2500 吨---3000 吨”。但是，上述加工能

力为初步测算估计，由于加工对象变化（原为银杏叶提取，现为工业大麻花叶提取），工

艺、技术和设备调整变化以及试制结果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实际结果可能未能达到预测

的加工处理能力。   

公司工业大麻加工业务在法规政策、监管要求、自身实施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具

体风险提示如下： 

一、国家法规政策变化的风险 

国内工业大麻的生产属于许可生产行业，工业大麻的种植、提取、加工和销售等涉及

行政许可审批。云南在 2010年 1月 1日起开始实施《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规定》，对

工业大麻的种植、加工等予以规范。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下发

了“关于加强工业大麻管控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1961 公约》规定，工业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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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限于纤维和种子，其他用途的种植排除在外；我国作为《1961公约》缔约国，应遵守公

约规定。同时，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禁毒部门要严把工业大麻许可审批关；各地要对落

实公约情况进行审核自查，如有违反公约精神的要采取措施纠正，停止许可审批工作；要

对过往审批许可进行重新审定，如发现超出公约范围的，要建议企业暂停相关产业活动，

并警示法律和经济风险。通知声明，我国目前从未批准工业大麻用于医用和食品添加，各

地要严格遵守规定”。不排除未来国家可能会对相关产业政策进行调整，从而对云杏公司

工业大麻花叶加工项目后续正常推进带来较大的不确定影响。 

二、监管变化风险 

工业大麻花叶的加工试制需要在公安机关的严格监管下进行。近期以来，云杏公司积

极拟定方案、组织团队筹备开展试制和改造工作，根据公安机关监管要求，云杏公司需向

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同意，试制过程和结果也需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管检查，因此试制和

改造存在公安机关监管要求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试制过程和结果的风险  

虽然本公司在植物提取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但因工业大麻的加工提取是公司首次开

展的业务，在技术、工艺和管理上具有新的特点和要求，存在着公司由于技术、工艺和能

力的不足，对试制进程和结果带来的未能达到上述预计或估计的不确定性。 

四、加工许可证的取得风险 

云杏公司即使试制和改造如期顺利进行，并且试制完成后经公安部门检查合格，何时

和能否最终取得公安机关核准颁发的正式加工许可证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相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

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4月 9 日 


